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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建局组织召开全市
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视频会议

近日，市住建局组

织召开了全市建筑施工

扬尘防治工作视频会

议，安排部署 2021 年扬

尘防治工作。市住建局

副局长张文江在主会场

主持会议并讲话，各县（市）设立分会场，市、县行业主管部门

和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负责同志共 235 人在主、分会场参加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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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

会上，解读了《2021 年全市住建系统施工扬尘防治“六个

百分百”工作实施方案》。会议强调，一是提高站位，全力做好

扬尘防治工作。扬尘防治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，关乎全市老百

姓的生命健康，是国家和省环保督查的重点。市委、市政府高度

重视，把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作为环保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召开

专题会议进行部署。市住建局作为牵头部门，成立了扬尘防治专

班，指导各地开展工作。各县（市）区作为责任主体，要坚决做

到“三个到位”，即：认识到位，行动到位，落实到位，将工作

做实、做细。二是严格标准，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各建设、

监理、施工单位要对照《全市住建系统 2021 年施工扬尘防治“六

个百分百”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严格履行相关主体责任，对建

设项目扬尘防治情况进行自查自纠，坚决做到“六个百分百”。

三是加强执法，加大检查和处罚力度。各县（市）区住建局要把

施工扬尘防治工作覆盖到所有施工项目，狠抓建设单位、监理单

位和施工单位扬尘防治责任落实。同时要对重点项目重点盯防，

采取超常措施确保扬尘防治工作落到实处。四是抓住关键，严查

建设单位安措费列支。严查是否按照现行有关规定，计列安全文

明施工措施费；施工合同中，是否单独列明安全文明施工措施项

目支付计划、总费用、使用要求等；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及有关规

定，及时向施工单位支付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。未按要求拨付的，

项目一律停止施工，并给予相应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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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对住建系统“三类工地”（建筑工程施工工地、市政工

程施工工地、征收拆除施工工地）施工扬尘防治工作提出了具体

要求：一是责任公示。建筑工程施工单位要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责

任制，责任制名单和防尘措施要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，确保

扬尘防治责任明确、措施到位。二是现场洒水清扫保洁。施工现

场设专人负责卫生保洁，及时清扫垃圾浮土；每天上午、下午各

进行一次洒水降尘，遇到干旱和大风天气增加洒水降尘次数；每

天清扫工地内部和车辆进出口直至城市公共道路，确保工地内外

区域整洁、湿润、不扬尘。三是封闭和围挡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

实行封闭管理，工地周边应设置连续、封闭的硬质围挡，主要道

路围挡高度不低于 4m，其他道路不低于 2.5m。围挡墙内外应保

持美观整洁，禁止依靠围挡墙堆放物料、器具、沙土等，可设置

企业文化、建设管理理念、公益性广告（不低于 30%）、文明城

市创建、扬尘治理等宣传内容，严禁乱涂乱画，确保达到美化城

市的效果。四是道路场地硬化。施工现场所有道路及办公区、生

活区、加工区的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，硬化前必须用灰土整平夯

实。临时道路不能硬化的，必须用钢板、混凝土预制板连续铺设。

五是裸露土地覆盖。工地闲置裸露地面要采取临时绿化措施，不

能绿化的必须覆盖防尘布或密目防尘网（≥2000 目/100cm2），

并固定牢靠。六是土方开挖抑尘。土方开挖、破碎作业等应持续

采用雾炮、喷淋、洒水等湿法作业方式抑尘。七是物料覆盖。各

种材料、构件按平面布置图分类、分规格存放，临时堆放土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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渣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采取防尘布或密目防尘网覆盖到位

（≥2000 目/100cm2），并固定牢靠。八是废料清运。施工现场

的废弃物应及时清运，清理时必须采取有效降尘措施，临时存放

的应使用密闭式容器分类存放。采取装袋或安装密闭运输管道方

式运输各类散装物料和建筑垃圾。九是车辆清洗。在工地出入口

处设置车辆清洗专用场地，配备车辆冲洗保洁专用设施。对所有

出场车辆进行全面冲洗，做到车厢、槽帮和轮胎无泥浆、灰尘等

附着物。车辆清洗专用场地应设专人管理，及时清理冲洗沉淀物。

冲洗处应设置回水沟槽、泥浆沉淀池等重复循环用水设施，严禁

污水外溢污染道路。十是视频监控和扬尘在线监测。规模以上建

筑工地要在主要扬尘产生点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远程视频监控，

与主管部门联网，实现信息实时共享。监控数据要保存一个月以

上。十一是遇大风停工。风速达到四级以上时，施工单位要暂停

土石方等易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。

（安全站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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